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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本案与类案文书对比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度优秀案例分析二等

奖 

（2018）苏 13 民终 2202 号 

（2023）沪 0105 民初 34997 号 

类案 本案 

聚阳公司作为表意人，其作

出“一元交易”的意思表示应认定

为真意保留。 

主播小石头作为表意人，其

作出“百万级别”的意思表示存在

虚假宣传，也可认定为真意保留 

所谓真意保留，是指表意人虽然不具有受其意思表示约束的真

意，却故意隐匿该真意而发出意思表示。我国法律对于通谋虚伪表

示的法律效力加以直接规定，明确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

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对于真意保留的法律效果，我国现

行民事法律并未作出直接规定。在现行法律构架下，可以从意思表

示解释规则出发加以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

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

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第二款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

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

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可见，相较于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是以表示主义

为原则，意思主义为例外，相对人不知悉或不应当知悉表意人真意

的，应当按照表示主义解释意思表示，以此保护相对人合理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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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交易安全。真意保留情形下，相对人不知悉或不应当知悉表意

人真实意思的，表意人意思表示不因真意保留而不生效力；但在相

对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表意人内心保留情况下，应按照表意人真意

解释意思表示，由于表意人真意是不欲发生表示出的法律效果，对

此表示的解释结果便应是意思表示不存在。从利益衡量出发，因相

对人此时并无需要予以保护的合理信赖，故认定意思表示系虚伪表

示。 

在双方首次交易中，邬斌对

于聚阳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存在

合理信赖，应以聚阳公司的意思

表示为准，认定双方订立的买卖

合同成立并生效。 

《判决书》15-16 页，本院认为，

原告通过直播间链接向被告时奔

购买 3 单涉案商品并支付价款，

双方成立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

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未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 

    本案亦为首次交易，符合合

理信赖。详见《附件 1-3：关于类

案 1 的对比阐释》 

“如此处理也有利于规制网络刷单行为，引导网络商户诚信经

营，净化网络购物环境，维护网络交易安全和网络交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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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 6 月 1 日首次购

买空气能热水器后，邬斌又分别

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购买 4 台、 

7 月 19 日购买 4 台、 

7 月 23 日购买 8 台。 

此时距第一次购买已经超过

一个半月，邬斌在聚阳公司没有

实际向其发货的情况下，基于民

商事主体正常的行为逻辑，应是

与对方沟通，询问相关情况，催

促、确认发货事宜，以降低交易

风险，避免经济损失，而不是继

续下单购买。但邬斌不仅未与聚

阳公司沟通以确定对方发货，反

而又分三次购买 16 台空气能热

水器，其行为异于常理。 

以下订单意图记录证明被告 2 没

有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16 日、

20 日两单在被告 1《订单》中也

有记载。 

⚫ 7 月 16 日订单，收藏级缅甸

A 货高货 7 件套，1366 元，

已发货，退款成功。（被告虚

假交易，未真实发货，原告未

收到货，因为 7 月 13 日双方

电话沟通产生矛盾，原告决定

诉讼，被告防备） 

⚫ 7 月 20 日订单，生日大礼，

缅甸 A 货冰种 7 件套，1266

元，交易取消。 

⚫ 8 月 7 日在老家黑龙江订单，

200w 缅甸 A 货，999 元，未

发货，退款成功。 

⚫ 10 月 30 日订单，缅甸 ss 货，

7 件 5470 元，未下单。 

【证据 b17：7 月 6 日拼单成功

购买后的几次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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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邬斌作为交

易一方，基于此前第一笔交易中

的 4 台空气能热水器并未收到货

物的事实，结合一元售价远低于

成本的特殊情况，且销售时点并

非“双 11”、“双 12”、“6.18”等重

大打折季，只要稍加注意，即可

认识到交易的异常性。 

《打假英雄 正义化身》红旗 

《电商天然珠宝产品质量检测一

等奖》《互联网打击假货商家授权

真货领头代言人》，拒绝演戏坚持

真货，真诚才是必杀技！ 

四年货盘，最后清仓（说是实体

店的货，保真）更具有可信性。 

详见：附件 1-3：关于类案 1 的

对比阐释 

简言之，真意保留情形下的法律适用规则如下：一是相对人不

知悉或不应当知悉表意人内心保留的，应当以表示意思解释表意人

的意思表示；二是相对人知悉或应当知悉表示人内心保留的，应当

按照表意人真意解释其意思表示。具体在本案中，邬斌分四次先后

向聚阳公司购买了共计 20 台空气能热水器，分别为 4 台、4 台、4

台和 8 台。对于邬斌是否知悉聚阳公司将空气能热水器售价标为 1

元系虚伪表示、存在真意保留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邬斌作为网络交易的购买

方，在其首次购买 4 台空气能热

水器时，不宜认定其主观上非善

意，即明知聚阳公司的标价系虚

伪意思表示。 

《判决书》15-16 页，本院认为，

原告通过直播间链接向被告时奔

购买 3 单涉案商品并支付价款，

双方成立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

系，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未违反我国法律及行政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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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

方均应按约履行义务。 

理由为： 

第一，网络交易具有特殊性，

其具有迅捷、非面对面、针对不

特定群体、信息不对称等特点，

维护交易安全应为其首选价值取

向，购买方在遵守网络交易规则

的前提下进行的购买行为的信赖

利益应当得到保护。 

 

本案为直播间购物，情境性

更强，更需要拼手速、拼网速。 

第二，聚阳公司作为网络交

易的经营者，应秉持更加审慎、

诚信的原则，应对其发布的产品

要约信息负责，其自导自演刷单

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交易诚实信

用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 

本案属于 

被告知假售假的欺诈行为，违背

诚信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

为更加恶劣。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三，现无证据证明邬斌此

前存在利用网络商户虚假标注或

因疏忽错标商品价格而进行相关

交易，借此向对方索赔以谋取利

益的行为。至于邬斌购买商品系

同理。 

至于《判决书》第 18 页“原

告作为具有一定经验的买家及维

权人士，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

对珠宝术语、翡翠价值及维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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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自用或经营，还是转售给他

人，对判断其是否为善意相对人

并无实质影响。 

径的了解均高于普通消费者，不

会轻易对相差近 1,000 倍的翡翠

价格进行误判；” 

这种描述原告并不认同：本

人退休前是大学教师，曾经揭露

院长评奖造假，并使其受到处理，

并不能依此认定本人是维权人

士，另外，维权是在法律框架下

公民的合法行为。 

至于本人有打假网站，是受

法律支持的，《消保法》“第六条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

的共同责任。国家鼓励、支持一

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

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一审“枉法”后的很多问题已

经发布上网，consumers.org.cn 

被告证据提到原告曾经有营业执

照，有很多域名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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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有知识不是原告的

错，但这不被被告喜欢，他喜欢

那些疯狂的“妈妈粉”，好骗且不

会维权。 

至于 1000 倍的问题，附件

1-3 有述，原告第一关心的是商

品品质描述，然后才是价值，因

为品质是客观的，具体价值是随

着原告的学习不断认识的。“黄金

有价玉无价”，并且原告现在认同

被告后来 1 亿元的报价，并且有

媒体报道支撑。 

类案 9000 倍得到法律支持，

举重以明轻，本案 1000 倍合法

有据。 

因此，虽然聚阳公司将空气

能热水器标价为一元的确存在不

合理之处，但并不能够当然确定

邬斌在发起首笔交易时明知聚阳

公司的 1 元标价系虚伪表示。（刷

单） 

被告将缅甸 A 货翡翠套装标

价为 1199 元的确存在不合理之

处，但并不能够当然确定原告在

直播间交易时明知被告的 1199

元价款系虚伪表示。（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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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斌在后三笔交易中，其主

观上明知或应知聚阳公司以一元

销售空气能热水器的意思表示并

非该公司真实意愿，即聚阳公司

保留了真意。在此情形下，应当

以聚阳公司真实意思解释其意思

表示，聚阳公司真实意思是“刷

单”，而非订立合同，因而应认定

双方之间未形成订立合同的一致

意思表示，买卖合同未成立。 

本案因为原告为了取证证明

被告 2 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后来

的购买行为与此类似。 

因聚阳公司违约导致邬斌不

能取得其所购 4 台规格 5p 空气

能热水器，则该 4 台规格 5p 空

气能热水器的实际价值即为邬斌

基于合同履行后能够获得的履行

利益，4 台规格 5p 空气能热水器

的市场价格即为邬斌的实际损

失，聚阳公司应按此数额予以赔

偿。一审法院参照规格 5p 空气

能热水器的市场价格，酌定按每

台 9000 元的标准计算邬斌的损

失并无不当。据此，邬斌在第一

因小石头假货违约导致原告

不能取得其所购标的物 3 套缅甸

A 货翡翠套装，则该 3 套缅甸 A

货翡翠套装的实际价值即为原告

基于合同履行后能够获得的履行

利益，3 套缅甸 A 货翡翠套装的

市场价格即为原告的实际损失，

小石头应按此数额予以赔偿。本

案按照被告宣称每套 100 万元

（标的物订单标价）计算原告损

失依法有据。据此，原告三套合

同损失数额为 300 万元，被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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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同中的损失数额为 36000

元，聚阳公司应予赔偿。 

予赔偿。 

 


